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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

红河州肿瘤医院

2024 年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招收简章

一、医院简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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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、红河州肿瘤医院、红河州红十字医院、红

河州职业病防治院（原云锡职工医院），是国家三级甲等专科医院，

全国肿瘤诊疗服务与管理能力建设第一批试点医院，是中国医学科学

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肺癌防治合作中心，云南省肿瘤临床医学中心

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分中心，云南肿瘤综合治疗中心红河（个旧）基

地，云南省职业病诊疗质量控制中心红河州分中心，红河州肿瘤放射

治疗中心，红河州肿瘤影像诊断中心，红河州职业病治疗中心，红河

州癌症中心，红河州肿瘤质量控制中心，红河州血液透析质量控制中

心，红河州耳鼻咽喉科质量控制中心，红河州职业病质量控制中心。

同时，系云南中医药大学非直属附属医院，云南省肿瘤专科联盟医院，



3

云南省肿瘤中医专科联盟单位，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肿瘤专科联盟医

院，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甲状腺疾病专科联盟成员单位，红河

州肿瘤专科联盟医院主体单位，云南省抗癌协会常务理事单位，中国

-东盟国家医院合作联盟首批成员单位，云南省肿瘤医院互联网医院

成员单位。同时，是大理大学、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教学医院；

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、红河卫生职业学院实习医院；云南省助理医

师规范化培训基地。

医院始建于 1940 年，于 1975 年 3 月 9日，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

关怀下，在云南省地州率先成立肿瘤科，并率先开展肿瘤放射治疗。

曾承担和参加原国家卫生部及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对肺癌早诊早治

的科研工作，《云锡矿工肺癌病因学研究》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，

是迄今为止云南省医疗卫生单位荣获的最高级别的国家科技进步奖。

2003 年 6 月 30 日，医院由云南锡业公司移交红河州人民政府管理，

更名为“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”，成为“红河州肿瘤防治研究中心”。

2019 年 12 月 16 日，云南省卫健委发文批准为三级甲等专科医院，

成为继云南省肿瘤医院之后的全省第二家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。曾

荣获“全国卫生先进单位”、“全国卫生文明先进集体”、“全国红

十字模范单位”、“云南省卫生健康先进集体”、“云南省医养结合

优质服务单位”、“红河州工人先锋号”等荣誉称号。

医院占地面积 2.15 万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7.1 万平方米，编制床位

851 张，新建的云南省滇南肿瘤区域医疗中心投入使用后，实际开放

床位将达到 2400 张。目前，有 42个临床医技科室，26个职能科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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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 人，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 4 人，“西部之光”

访问学者 1人，“万人计划”云南名医 1人，云南省医学学科后备人

才 1人，红河州卫生人才 1人，红河州州管专家 1 人，锡都名医 4 人。

拥有世界顶级影像设备东芝 Aquilion one Vision 640 层微量子电影

CT、飞利浦 Ingenia II 3.0T 全数字多源磁共振，以及 DSA、SPECT、

医用双光子直线加速器、钬激光、电子内窥镜、纤支镜、彩超等先进

诊疗设备 850 余台（套）。在滇南地区首家建立核医学科。在系统化、

规范化的病理检查、手术、放疗、化疗、介入、中医药及肿瘤生物治

疗等方面，均处于滇南地区领先水平。肿瘤、病理、肾内、耳鼻咽喉

4个学科跻身云南省临床重点专科，胸外科、乳腺外科、宫颈癌、卵

巢癌 4 个专业进入云南省前 5 名，甲状腺、结直肠癌等 9个专业进入

云南省前 20名。艾力彼权威发布：红河州肿瘤医院跻身“中国肿瘤

医院 80强”。

作为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组织生物样本库分会委员单位，拥有

中国保存最完好、规模最大的矿工肺癌标本库。拥有红河州唯一的肿

瘤生物治疗中心，在云南省居先、红河州率先开展 LAK 、CIK、DC-CIK

等治疗。拥有云南省首批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，红河州唯一肿瘤

层流病房，系全国肿瘤热疗示范基地。在云南省最早开展肿瘤 MDT（多

学科会诊），率先开展“全胸腔镜肺动脉干袖状切除术”等。早期肺

癌术后 5 年生存率达到 90%以上；早中期乳腺癌综合治疗 5年和 10

年生存率、鼻咽癌放疗 5 年和 10 年生存率等，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，

已走出数十位全国、全省“抗癌明星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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践行总理嘱托，筑梦健康中国。医院充分发挥国际国内知名专家

教授及其创新团队在红河州肿瘤防治工作中的支持引领作用，先后建

成 20个教授专家工作站，按照“学科立院、人才强院、科教兴院、

文化建院”的发展思路，牢记“精医、重德、团结、奉献”的院训，

励精图治，不忘初心，奋力前行，努力将医院建设成为“立足红河、

面向云南、辐射东南亚”的现代化三级甲等肿瘤医院。

二、培训基地及专业基地简介

医院自 2015 年开始招收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学员，到目前为止，培

训容量为 70人/两年，共招收培训学员 168 人。基地实行导师带教制，

各教研组带教老师均至少一人通过省级师资或省级考官培训，具有系

统化的学员考核评估体系，以及电子化信息管理系统。医院临床技能

中心教学场地建筑面积约 400m
2
,建设有各技能训练室、临床示教室、

心肺听诊室，具备基本技能训练平台、综合技能训练平台，充分涵盖

内、外、妇、儿、急救、护理等多个学科。中心开设包括基本技能、

专科技能、综合技能等实践课程。开展培训、开放实训、出科考核、

多站式轮站考核等多种教学模式，实现技能平台的在线评教与技能教

学资源共享。基地曾获 2019 年助理全科医生培训临床教学查房“三

等奖”，张伟微获 2019 年云南省第二届“好医生杯”助理全科医生

培训基地“优秀管理者”，韦堂清获 2020 年助理全科医生培训优秀

学员。

三、招收计划

（一）招收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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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临床医学类专业三年全日制高职（专科）毕业，拟在或已在我

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社区卫生服务站、乡镇卫生院、村卫生室等基

层医疗机构从事全科医疗工作的人员，包括应届毕业生以及有培训需

求的往届毕业生。

2.已取得《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》需要接受培训的人员。

3.以应届专科毕业生为重点，向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倾斜。

（二）招收专业及招录计划

招收专业：西医类别助理全科专业。依据经省卫健委批准的计划

进行招生，招录人数详见下表。

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第三人民医院招录计划

四、招录安排

采取网上报名（报名网址：“云南卫生健康人才网”

www.ynwsjkrc.cn，）和到培训基地现场确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

（一）网上报名

基地名称

招录计划

普通学员 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 合计

红河州第三人

民医院
30 人 30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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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024 年 7 月 3日 10：00 至 7 月 22 日 22：00 期间登录云

南卫生健康人才网进行网上报名；

2.具体操作关注云南卫生健康人才网；

（二）现场确认

1.确认时间：2024 年 7月 26 日 8:00-09:00；

2.确认地点：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 1 号楼（门诊楼）9楼多功能

厅。

3.报名人员须携带以下相关资料，在规定时间内到红河州第三人

民医院进行现场报名资格审查和确认。

（1）《助培报名表》一份（网报成功后打印），完成审批手续

后由培训基地留存。

（2）身份证、毕业证、学位证等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各

一份，原件审核后返还本人。

（3）如已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的需

携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，原件审核后返还本人。

（三）招录考试

1.考试时间：2024 年 7月 26 日 09:30-18:00；

2.考试地点：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 1 号楼（门诊楼）9楼多功能

厅。

3.考试内容：

（1）笔试：临床医学综合知识。

（2）综合能力测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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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体检：费用自理。

（五）录取：根据考生的考试成绩、体检结果，择优录取；请学

员随时关注管理平台的录取情况。

（七）报到

报到时间：2024 年 8 月 31 日 08:00-12:00 14:00-18:00；

报到地点：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 5号楼 12 层附楼教学管理科。

五、培训管理和质量保障措施

（一）培训年限：2 年（2024 年 9 月 1 日至 2026 年 8 月 31

日）。

（二）按照国家及省卫健委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统一管理。通过助

培结业考核的培训学员，省卫健康委将颁发统一制式的《助理全科医

生培训合格证书》，并报国家卫健委备案。

（三）培训学员在培期间的培训实施、培训考核、保障措施等组

织管理由培训基地依照《云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、《云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收管理办法 （试行）》、

《云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核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助理全科

医生培训标准（试行）》等规定执行。

（四）申请培训人员应确认所报志愿并保证其无退出或终止培训

等记录，并随时关注所报培训基地发布的消息和公告，服从培训基地

招收工作安排。招收过程中无故缺席相关审核、考试、面试、报到等

环节者，视为个人原因主动放弃，并承担相关责任后果。培训基地在

省毕教平台完成录取操作后未按要求报到者，按照退培处理。

六、培训期间薪酬待遇

1.严格按照中央财政和省财政助培专项资金相关文件标准，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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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、足额、定期考核合格后发放学员补助。

2.基地为学员提供免费住宿、在现有条件下尽力为学员提供各种

便利。

3.享有国家法定休假日。

4.“社会人”学员培训期间，医院为学员购买社会保险；“社会

人”在学员取得助理执业医师资格证后，医院按 1100 元/月给予生活

补助。

七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报名者应如实填写网报信息，凡不按要求报名、网报信息

误填、错填或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或录取的，后果由报名人

承担。在报名截止日期前，报名者可自行修改网报信息。请报考学员

提供准确的联系电话，以便及时联系。

（二）每位助培报名者可填报一个培训基地的 1 个专业志愿；

报名者在省毕教平台上填写完报名表，点击提交后，请登录报名状态

栏查看，如显示已报名，则报名成功。

（三）报名者需随时关注助培管理平台中的报名状态栏，查看报

名资格审核是否通过以及相关状态。

（四）其他注意事项请仔细查看并及时关注助培管理平台以及医

院网站上的文件及通知。

（五）如遇国家或我省助理全科医生培训相关政策调整，助培学

员及送培单位应服从新法规或新政策。

（六）根据有关规定，对在培训招收工作中弄虚作假的培训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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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取消其本次报名、录取资格；对录取后不按要求报到或报到签订

培训协议后退出、终止培训者（含在培人员参加全日制研究生学历教

育），自终止培训起 2年内不得报名参加助培，除全部退还已享受的

相关费用（包括培训费、住宿费和生活补助费），还需缴纳违约金（按

以上已享受费用的 50%作为违约金）。

八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黄锦（联系电话：0873-2137516，15912810011）

陈老师（联系电话：0873-2137516, 18087307555）

邮箱：zsyjxk@163.com

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

2024 年 07 月 02 日


